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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应注意的有关问题 

及处理意见 

一、山洪灾害调查 

1、调查的范围和深度 

对一般防治区调查要全面覆盖，即对山丘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

自然村，都要进行调查；对已确认不会发生山洪灾害的自然村列为非

防治区，可不进行调查；对山丘区山洪灾害威胁严重的自然村，应列

为重点防治区，按要求进行外业调查。 

对重点防治区内的重要沿河村落，需要进行河道断面测量和居民

住房高程测量，并进行分析评价。在数量上，进行分析评价的沿河村

落数一般不少于该县防治区行政村总数的 1/3 到 1/4；在空间分布上应

按 50km
2
左右流域选择一个典型沿河村落进行分析评价。 

居民户家庭财产分类标准应由统计部门提供或经统计部门认可。 

2、行政区划名录与一般防治区、重点防治区、非防治区、重点沿

河村落（分析评价对象）的确定 

以县为单位，对县域内行政区划基本情况表要填报到行政村，防

治区基本情况调查表填报到自然村。对所有乡镇和行政村，登记名录，

编制名称、行政区划代码，标绘位置，初步确定是否为一般防治区、

重点防治区、非防治区、重点沿河村落（分析评价对象）。对一般防治

区和重点防治区内的自然村和受山洪威胁的企事业单位登记名录，编

制行政区划代码，标绘位置。 

3、危险区调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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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一般防治区、重点防治区和沿河村落（分析评价对象）的所有

自然村进行基本社会经济情况调查和危险区调查，划定危险区、转移

路线和安置地点。 

对重点沿河村落进行河道断面测量和居民住房高程测量。 

4、历史山洪灾害 

尽量收集历史山洪灾害信息，标注发生地点和发生时间。 

5、历史洪水调查 

历史洪水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对无资料地区小流域暴雨洪水分析的

方法进行检验，因此以近期发生的、洪痕较为准确且降雨资料匹配的

洪水场次为主。如果有已经调查过的历史洪水资料或工程设计资料，

也可以直接引用。 

6、水文资料收集 

水文资料包括文档资料和实测水文资料。文档资料包括暴雨图集、

中小流域水文图集、水文水资源手册等资料。收集文档资料是为了检

验各地分析评价方法，为改进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方法提供资料。 

实测水文资料包括山丘区水文站洪水要素摘录资料及其上游雨量

站相应降雨量摘录资料、日水面蒸发量资料，为小流域水文模型的检

验率定和科学分析预警指标提供数据支撑。水文站的洪水水文要素要

与水文站上游的雨量站、蒸发站的降雨量和蒸发量匹配，雨洪序列要

完整，应包括近 30 年的水文序列，且水文序列的时间分辨率应一致，

以满足水文模型检验率定的需求。 

7、成灾水位确定 

一般以《技术要求》中成灾的最低宅基高程作为成灾水位。存在

几种例外：对个别特别低的居民住房高程，可单独标记为需迁移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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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对象；对有堤防保护的村落，以堤防的校核水位作为成灾水位；对

无明显河道或以坡面流为主的村落，可直接采用降雨频率做预警指标

分析，不需要设定成灾水位。 

8、测量断面选择 

断面测量是为了分析河道断面的水位流量关系，因此既要满足成

灾水位设定要求，又要满足分析评价要求。 

9、现场调查方法 

要注意填表、标绘、拍照的相互对应，以及行政区划与小流域、

涉水工程间的关联关系。 

二、山洪灾害分析评价 

1、分析评价对象的选择 

选择受山洪灾害威胁严重且在区域上具有典型性的村落作为分析

评价对象。在数量上，进行分析评价的沿河村落数一般不少于该县防

治区行政村总数的 1/3 到 1/4；在空间分布上应按 50km
2
左右流域选择

一个典型沿河村落进行分析评价。受投资限制，分析评价的对象可能

只是重点防治区的一部分，一般不能简单的用分析评价对象代替重点

防治区。 

2、基本思路与方法 

根据分析评价对象所在流域面积的不同，汇流时间不同，采用不

同的分析评价方法。 

设计暴雨、设计洪水及防洪能力的分析计算，按当地通用的方法

进行。 

对于汇流时间在 6h 以内的评价对象，建议以雨量预警方式为主，

确定预警雨量；对于汇流时间超过 12h 的评价对象，建议以水位预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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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为主，确定预警水位和水位站设置的位置。 

雨量预警指标的基本思路是由成灾水位确定临界流量，临界流量

反推临界雨量，从而得到雨量预警指标。现有从设计暴雨洪水反推临

界雨量的方法，总体上还不够完善，部分环节参数选择经验性强，误

差难以控制。因此，对分析方法要进行校验，对分析成果要进行合理

性分析，综合考虑其他的成灾因素，确定雨量预警指标。 

3、小流域汇流时间和预警时间 

小流域的产汇流特性是确定预警指标的下垫面条件，首先应确定

小流域汇流时间内的预警指标，补充 1-2 个短历时预警指标。 

对汇流时间小于 1h 的流域，可直接用降雨频率来确定预警指标。 

4、水位-流量关系 

水位-流量关系的分析是分析评价的难点之一，一般采用曼宁公式

推求，其使用条件是恒定均匀流，在使用曼宁公式时，对用河底比降

代替水面比降、对糙率选择和有效过水断面的确定要慎重，应进行合

理性分析并进行验证。 

对符合条件的断面，也可采用闸坝公式和急滩公式。 

有条件的地区，也可以用水面线推求方法或水力学方法，提高计

算精度。 

5、合理性分析和验证 

合理性分析的方法可用历史洪水资料进行验证。 

也可用不同分析方法进行对比分析，用相似地区的不同流域的平

均流速、洪峰模数等进行区域合理性分析。 

预警指标成果应根据经验和实际发生的山洪进行综合判断，并结

合当地不同频率的降雨对雨量预警指标进行合理性分析。一般在山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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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害防治区内，雨量预警指标不宜超过百年一遇降雨，也不宜低于 2-3

年一遇降雨。 

三、审核汇集 

1、各省要有专人负责审核汇集，及时按要求上报； 

2、自动审核主要是对调查评价成果的逻辑完整性、一致性和规范

性进行审核，对调查评价成果的实质性成果主要依靠人工审核完成。 

四、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报告编制 

1、报告的概述或前言中要有调查评价完成工作量的汇总表，后面

要有一套图，包括： 

（1）一般防治区、重点防治区、非防治区、沿河村落分布图及人

口分布图 

（2）危险区分布图 

（3）自动雨量站、简易雨量站等监测预警设施分布图 

（4）各类涉水工程分布图 

（5）需治理山洪沟分布图 

（6）历史山洪灾害分布图 

（7）重点沿河村落及河道断面测量分布图 

（8）小流域设计暴雨图 

（9）设计洪水分布图 

（10）洪峰模数分布图（100年一遇） 

（11）防洪现状分布图 

（12）临界雨量分布图 

（13）预警指标分布图 

（14）小流域汇流时间分布图（20 年和 100 年一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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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5）小流域基本信息图 

2、报告结论主要要明确以下内容：（1）一般防治区和重点防治区

的范围，尤其要注意一般防治区、重点防治区的面积数要与《全国山

洪灾害防治规划》协调。（2）行政村、自然村总数量，以及一般防治

区、重点防治区中的行政村、自然村数量，提出今后还需进行补充调

查的名录和分析评价的对象名录；（3）监测站点的调整建议；（4）提

出可能严重影响山洪预警的重要因素（如水库、桥梁），提请注意防范；

（5）分析提出下一步预警指标复核、检验和率定工作应重点关注的环

节；（6）需治理山洪沟；（7）山洪灾害防治重点乡镇。 

3、要注意调查评价结果与《山洪灾害防治规划》和《山洪灾害防

治实施方案（2013-2015 年）》的基数做对比分析。对一般防治区、重

点防治区的面积、村数、人口数等控制指标，要进行对比分析，避免

因调查评价工作疏漏造成的不利影响。 

4、由于无资料地区小流域暴雨洪水规律的分析方法还不完善，现

阶段的预警指标分析以溪河洪水为主，后续还需加强对预警指标的复

核、检验和率定工作。今后还需深入研究无资料地区小流域暴雨洪水

分析的理论方法，研究更加科学的预警指标。 


